
关于做好 2024 年清明节假期学生安全稳定
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学校安排，2024 年清明节放假时间为 4 月 4 日至 6

日，共 3 天。4 月 7 日（周日）上班上课，执行 4 月 5 日（第

6 周周五）课表。为确保假期学生安全稳定，现将有关工作

安排如下：

一、加强安全教育。各学院要通过年级大会、班会等形

式，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，做好传染病预防，人身安全、

财产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安全，防火防盗、防传销、防电

信诈骗等方面的常识性教育，帮助学生提升自我保护意识，

增强自我防护能力。教育学生在缅怀先烈，悼念亲人的同时，

应该文明祭扫，防范火灾。坚决杜绝学生以集体名义组织外

出旅游。

二、加强法制教育。各学院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校纪校

规，自觉做到知法、懂法、守法、用法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

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。

三、加强学生安全隐患排查、整改。各学院要重点关注

特殊群体学生，逐一开展谈心谈话，消除隐患；教育学生严

格遵守公寓管理制度；放假前，各学院辅导员要深入学生宿

舍，开展宿舍安全隐患排查、整改工作。

四、加强值班值守。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。

值班人员确保 24 小时在岗值班，其他辅导员保持手机畅通。



遇有紧急、重大情况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。

五、加强学生离返校管理。各学院要掌握学生假期去向，

做好返校核查工作，对于未返校学生，要与学生或家长取得

联系，确保学生安全。各学院于 4 月 6 日 22 点前在企业微

信上报本学院学生返校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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